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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 

注意事項 

(含競賽日程表) 

職類名稱：40 平面設計技術 共 1 頁第 1 頁 

 

 參賽選手請參閱簡章職類技能範圍說明，並至技能檢定中心網站參考全國賽賽歷屆試題，互動

式數位出版為試題方向重要趨勢之一。 

 本屆全國賽電腦設備為 Apple iMac 27 吋，作業系統：Mac OS，請詳閱場地設備表。 

 本屆成品列印輸出須使用競賽場地提供之印表機，選手不須自帶印表機，場地亦不提供噴墨列

印紙。 

 

 選手競賽時間（含休息時間），非經裁判長同意均不得與他人接觸、通訊。 

 評分時，除裁判外，試場工作人員未經裁判長許可，以及其他人等均不可進入評分現場。 

 選手應熟讀競賽規則。 

 選手熟悉場地、競賽時間，請依大會競賽時程辦理。 

 

 

108 年 9 月 16 日（一）－場地熟悉 

選手、裁判人員依大會指定時間報到。 

------ 

108 年 9 月 17～19 日－競賽 

07：50 裁判、試場工作人員報到。 

08：15 選手報到。 

08：30 競賽開始（選手遲到 15 分鐘即不可入場。競賽時間 4-6 小時，依試題指定，試題說明

時間不包含於競賽時間內。) 

12：00 午休用餐（選手請至指定區域用餐，並不得與他人接觸、通訊。） 

13：00 競賽開始（競賽結束時間依試題指示。） 

 


